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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	 	《ESG匯報守則》(見《上市規則》附錄C2)要求發行人匯報強制披露規定項下的若干事宜；與「環境」及「社會」兩個主要範疇下合共12個層面的「不遵守就
解釋」條文(「守則條文」)。

2	 任何守則條文若屬發行人「已遵守」或「已解釋」，則描述為「已匯報」。個別層面的匯報率指該層面的所有守則條文的平均匯報率。

整體表現

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(聯交所)審閱了上市發行人於最新刊發的環境、社會及管治(下稱ESG)
報告，以評估其遵守ESG匯報框架1的情況。

>91% 所有層面(「B4：勞工準則」除外)
的匯報率2至少達91%

圖1：所有層面的平均匯報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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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審閱結果

ESG管治披露質素有所提升

• 強調董事會在監管ESG事宜上擔當的角色

• 概述ESG的管治結構，清晰列明責任和匯報關係

• 描述策略和決策過程中如何納入ESG方面的考量

• 描述年內董事會如何參與ESG事宜：檢討達成ESG目標的進展、商議ESG事宜的董事會會議頻次、董事會與ESG工作
小組/委員會的互動

大型股發行人3的氣候相關披露 

自2026年1月1日起，所有大型股發行人均須按聯交所的新氣候規定進行匯報4。為評估有關發行人是否準備就緒，我們
審閱了他們在四個方面的披露情況：

(i) 致力按國際ESG匯報框架進行匯報

大型股發行人大多提及TCFD建議和ISSB準則，而這是聯交所新氣候規定的基礎6，反映他們對於即將生效的新氣候規定
應已有一定的了解。

圖2：提及的國際ESG匯報準則5

100% 大型股發行人均提及
國際ESG匯報框架

ISSB準則
包括國際可持續準則理事會於2023年6月刊發
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S1號	—	可持續相關財務
信息披露一般要求及國際財務報告準則S2號	
—	氣候相關披露

其他
其他ESG匯報框架，包括但不限於SASB準則、
國際標準化組織標準及自然相關財務資訊披露
工作組的建議

GRI準則
全球報告倡議組織發布的	
《可持續發展報告準則》66%

TCFD建議
氣候相關財務披露小組於2017年6月發布的
氣候相關財務披露小組建議70%

34% 28%

3 恒生綜合大型股指數成份股的發行人。於2024年8月30日，恒生綜合大型股指數成份股共118隻。成份股名單見恒生綜合市值指數網頁。

4 有關新氣候規定的詳情，請參閱聯交所於2024年4月刊發的《有關優化環境、社會及管治框架下的氣候相關信息披露的諮詢總結》。

5  由於發行人可能採納多項ESG匯報框架，合計採納率超過100%。

6  聯交所新氣候規定是以ISSB準則為基礎制定，而ISSB準則是建基於TCFD框架。

https://www.ifrs.org/issued-standards/ifrs-sustainability-standards-navigator/ifrs-s1-general-requirements/#standard
https://www.ifrs.org/issued-standards/ifrs-sustainability-standards-navigator/ifrs-s1-general-requirements/#standard
https://www.ifrs.org/issued-standards/ifrs-sustainability-standards-navigator/ifrs-s2-climate-related-disclosures/#standard
https://www.ifrs.org/issued-standards/ifrs-sustainability-standards-navigator/ifrs-s2-climate-related-disclosures/#standard
https://sasb.ifrs.org/standards/download/?lang=en-us
https://www.iso.org/standards.html
https://tnfd.global/recommendations/
https://tnfd.global/recommendations/
https://www.globalreporting.org/standards
https://assets.bbhub.io/company/sites/60/2021/11/TCFD-Recommendation-of-the-Task-Force-on-Climate-related-Financial-Disclosures-Simplified-Chinese-Translation.pdf
https://www.hsi.com.hk/chi/indexes/all-indexes/sizeindexes
https://www.hkex.com.hk/-/media/HKEX-Market/News/Market-Consultations/2016-Present/April-2023-Climate-related-Disclosures/Conclusions-Apr-2024/cp202304cc_c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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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i) 使用氣候相關情景分析

80% 大型股發行人 
進行了情景分析 >70% 進行了情境分析的大型股發行人進一步用情景分析評估其識別

的氣候相關風險的重要性，又或其採納的減緩計劃的韌性

(iii) 匯報溫室氣體排放量 

所有匯報了範圍3溫室氣體排放量的大型股發行人(即55名大型股發行人)均參照《溫室氣體核算體系：企業價值鏈(範疇3)
核算與報告標準(2011年)》所述的15個類別，披露範圍3類別明細。

最多大型股發行人匯報的三個範圍3類別是「6. 商務旅遊」、「1. 購買的商品和服務」及「5. 運營中產生的廢棄物」，
均屬於「上游」活動(即生產商品或提供服務前的價值鏈活動)。

	「下游」活動(即始於配送商品或服務的價值鏈活動)的匯報率比較低，原因可能是大型股發行人缺乏動力及/或能力來
控制或監控客戶對產品或服務的使用及處置。

圖3：大型股發行人的範圍3溫室氣體類別披露7

1. 購買的商品和服務 4. 上游運輸和配送

上游活動

67%
2. 資本商品

44%
3. 燃料和能源相關活動

55% 47%
5. 運營中產生的廢棄物

62%

6. 商務旅遊

69%
7. 員工通勤

47%
8. 上游租賃資產

18%

10. 銷售產品的加工

5%
9. 下游運輸和配送

16%

15. 投資

13%
14. 特許經營權

7%

11. 銷售產品的使用

24%
12. 已售產品的報廢處理

20%
13. 下游租賃資產

18%

下游活動

100% 大型股發行人已匯報範圍1及2溫
室氣體排放量(所有發行人的 
整體匯報率：96%)

大型股發行人已匯報範圍3溫
室氣體排放量(所有發行人的
整體匯報率：37%)

50%

7  由於發行人可能匯報多個範圍3類別，合計匯報率超過100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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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據《上市規則》，發行人須按「不遵守就解釋」基準披露四項環境關鍵績效指標8的目標。平均來說：

結果或受國家或地區性碳中和目標主導，例如中國及香港分別計劃於2060年及2050年前實現碳中和目標。

8 即關鍵績效指標	A1.5(排放量)、A1.6(減廢)、A2.3(能源使用效益)及A2.4(用水效益)。

圖4：大型股發行人的環境目標披露

圖5：量化目標的時間範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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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v) 訂立及披露環境目標

大型股發行人訂立了 
定性環境目標94%

大型股發行人制定及 
披露了量化的排放目標68%

50% 大型股發行人訂立了 
量化環境目標

65% 已制定的量化排放目標屬於長期 
(5至10年或10年以上)目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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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法

9 聯交所於2018、2019及2022年分別審閱了上市發行人ESG披露常規情況，並發布了審閱報告。

10 不包括長期停牌的發行人、第二上市發行人及新上市而尚未刊發首份ESG報告的發行人。

審閱時，我們運用了人工智能技術，輔以人手審閱大型股發行人的氣候相關信息披露。人工智能技術的運用顯著地擴大
了審閱範圍9。

圖6：審閱範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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+522%

限制：結果及分析受限於以下因素：(i)有別於過往多年由人手抽樣審閱信息，今年運用了人工智能技術作全面審閱，結果及分析或會與往年有別；及(ii)目前人工
智能技術未能達到100%準確。

涵蓋截至2024年6月30日的上市
發行人10刊發的最新ESG報告100% +522% 經審閱報告的數目增長 

(與往年人手抽查審閱相比)

https://www.hkex.com.hk/-/media/HKEX-Market/Listing/Rules-and-Guidance/Other-Resources/Exchanges-Review-of-Issuers-Annual-Disclosure/ESG-Guide/esgreport_2016_2017_c.pdf
https://www.hkex.com.hk/-/media/HKEX-Market/Listing/Rules-and-Guidance/Other-Resources/Exchanges-Review-of-Issuers-Annual-Disclosure/ESG-Guide/esgreport_2018_c.pdf
https://www.hkex.com.hk/-/media/HKEX-Market/Listing/Rules-and-Guidance/Environmental-Social-and-Governance/Reports-on-ESGPD/esgreport_2022_c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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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議

了解新規定內容：細閱《實施指引》及
ESG Academy提供的其他有用資料

與價值鏈實體合作：盡早開始與價值鏈上涉及
的對手方合作，加快開發數據收集及驗證所需
的基礎設施

考慮資源是否充足：計劃內部資源分配，
並按需要增聘合適人員及/或專家

差距分析：評估現有流程、監控措施及程序，
以確定仍須提升或改進之處

新氣候規定將自2025年1月1日起分階段生效。發行人應迅速採取行動，為新的規定作好準備，包括：

我們將持續觀察及審視發行人的合規情況，並適時提供進一步指引及培訓。

https://www.hkex.com.hk/-/media/HKEX-Market/Listing/Rules-and-Guidance/Environmental-Social-and-Governance/Exchanges-guidance-materials-on-ESG/guidance_enhanced_climate_dis_c.pdf
https://www.hkex.com.hk/listing/sustainability/esg-academy?sc_lang=zh-H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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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

香港中環康樂廣場8號交易廣場二期8樓

hkexgroup.com   |   hkex.com.hk

info@hkex.com.hk 
電話 +852 2522 1122 
傳真 +852 2295 3106


